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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0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 2018-064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业务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诉讼阶段：法院执行中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通

联（上海）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通联）为案件原告，宁波杭州湾新

区炭基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炭基）、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沈阳银基）、银基烯碳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基烯碳）

为案件被告。 

 涉案金额：7708.16万元货款及违约金等。 

 新增担保人：银基烯碳子公司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基

置业） 

 香溢通联与被告宁波炭基、沈阳银基、银基烯碳，及新增担保人银基置

业签订《和解协议》。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6年 4月 14 日，公司、香溢通联与宁波炭基、沈阳银基签订《股票质押

式代采购货物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约定：宁波炭基委托香溢

通联代为采购货物并另行签订具体的《购销合同》；沈阳银基对前述委托采购业

务产生的债权提供最高额股票质押担保和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同日，香溢通联和沈阳银基签订《最高额股票质押担保合同》，沈阳银基以

其持有的银基烯碳 1000 万股股票及其派生权益提供股票质押担保。同时，香溢

通联与宁波炭基、沈阳银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沈阳银基对上述框

架协议及《购销合同》项下产生债权提供最高额 2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 

合同生效后，香溢通联按约定为宁波炭基代采购并交付货物，但宁波炭基未

依约及时向香溢通联支付采购货款 7720.90 万元。经过多次催讨，201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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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银基烯碳出具承诺函，承诺就宁波炭基对香溢通联的货款支付义务承担

连带偿还责任。 

鉴于宁波炭基、沈阳银基、银基烯碳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2017 年 6 月

16 日，香溢通联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17-027） 

2017 年 6月 26 日，经申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了沈阳银基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银基烯碳 5000 万股股票，冻结期限至 2020 年 6 月 25 日

止。 

2018 年 5 月 31 日，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判决：1、宁波炭基向香溢通联

支付货款 7708.16 万元及相应违约金；2、被告沈阳银基、银基烯碳对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香溢通联有权对被告沈阳银基持有的银基烯碳 1000万股

股票（股票代码 000511）享有质权，以依法处置所得价款优先受偿。（详见公司

临时公告 2018-028） 

经申请，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了沈阳银基持有的被司法冻结的

银基烯碳部分股票。2018年 8月 10日，香溢通联收到法院执行款 16,454,669.79

元。（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18-040） 

 

二、进展情况 

为促成上述欠款的尽早归还，公司与宁波炭基、沈阳银基、银基烯碳进行了

多次沟通和协商，初步达成和解协议，被告就欠款归还拟定了还款计划，且银基

置业同意按该协议约定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8 年 11月 27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五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通联诉讼业务签订和解协议的

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通联（上海）供应链有限公司与诉讼被告方宁

波杭州湾新区炭基新材料有限公司、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银基烯碳新材

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新增担保人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公司董

事会授权经营层执行上述和解协议。 

同日，香溢通联与被告方宁波炭基、沈阳银基、银基烯碳及新增担保人银基

置业签订《和解协议》。 

 

三、《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香溢通联 

乙方：宁波炭基、沈阳银基、银基烯碳、银基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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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同意乙方以分期还款方式向甲方支付 “和解债权金额”合计 8898.19

万元（含诉讼本金 7708.16 万元及违约金等，扣除已取得的执行款项 1645.47

万元）： 

在 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支付 800 万元；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400

万元；在 2019年 2 月 28日前支付 1300万元；在 2019年 3月 31日前支付 1600

万元；在 2019年 4 月 30日前支付 1600万元；在 2019年 5月 31日前支付 1600

万元；在 2019年 6 月 30日前支付 1598.19 万元。 

如果在 2019 年 2 月 28 日前乙方累计的还款额度达到 3000 万元，则甲方同

意在“和解债权金额”基础上减免 92.69万元，减免后的金额为 8805.50 万元。

如果在 2019 年 2 月 28 日前乙方累计的还款额度达到 4000 万元，则甲方同意在

“和解债权金额”基础上减免 185.38 万元，减免后的金额为 8712.81 万元。上

述两种情况下的剩余债权金额甲方同意乙方分别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2019

年 4月 30日前、2019 年 5月 31日前各归还 25%，在 2019年 6月 30 日前全部履

行完毕。 

如果在 2019 年 2 月 28 日前乙方累计的还款额度达到 5000 万元，则甲方同

意在本条约定的“和解债权金额”基础上减免 1305.82 万元，减免后的金额为

7592.37万元。此情况下的剩余债权金额，甲方同意乙方在 2019年 4 月 30日前

归还 50%，在 2019年 6月 30日前全部履行完毕。 

若有任何一笔欠款本息未按照上述还款计划按期支付，则甲方有权要求立即

恢复本案判决的强制执行且在本案执行中直接追加银基置业为被执行人。 

2、在满足上述还款计划的前提下，甲方原则同意乙方提供合法银行票据并

以票据变现款项抵偿欠款，该等银行票据应由中国境内资信良好的主流银行出

具、付款期限不长于 180天且能够在相应的还款期限内贴现，具体由双方另行协

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3、银基置业在和解协议生效时即对债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担

保范围为剩余债权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费用，担保期限为最后一期款项到期后

二年。 

4、和解协议生效后，甲方向宁波中院提出解除宁波炭基农业银行账号保全

措施的申请。在还款计划全部按期履行完毕后，甲方向宁波中院提出解除本案执

行中的全部其他保全措施的申请。 

5、根据本案判决应由被告负担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仍由被告共同负

担，本案执行费用依法由被告共同承担。 

 

四、本次签订和解协议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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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和解协议的达成，有利于加快公司风险资产的处置，盘活不良资产，尽

快回笼流动资金，对公司未来经营有积极的影响。公司将依法采取有效措施，继

续加大处置工作力度，力争剩余款项的早日收回。 

 

公司将根据实际还款进度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27日 


